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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全年之平均相對濕度高達 80%左右，尤其每年梅雨季節陰雨連綿，民眾使用除濕

機的需求更是大為增加，消費者購買及使用市售除濕機時，應注意下列事項： 

一、挑選有商品檢驗標識及節能標章之產品，請確實依說明書內容使用，定期清洗保

養，尤其應注意說明書所列之警告、注意事項，以維護自身權益。 

二、除濕機在開機運轉時需有人員在場；若長時間離開使用場所或長時間不使用時應

關閉電源。另外，除濕機不可使用於密閉之衣櫥或更衣間，使用時不可將物品覆

蓋在出風口附近，亦不要置於浴室或洗衣間使用。 

三、「留意」家中舊有除濕機是否為標準局已公告召回瑕疵之 21 個廠牌及 54個機

型，詳情可參閱該局「商品安全資訊網」

（https://safety.bsmi.gov.tw/wSite/mp?mp=65）中「瑕疵除濕機查詢」訊

息，若屬於召回檢修機種，請立即停用或連絡廠商檢修。 

 

消保處呼籲建商應確實落實「備查」新制及「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

載事項」之各項規定，尤其不得有假借「個別磋商」之名，變更備查契約內容之情形。

並提醒消費者，購屋係屬消費重大決定，所支出之金額亦甚為可觀，簽約前請務必做

到以上步驟以保障自身購屋權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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